
 

 

4  共用设施设备运行、维护和管理 

4.1  一般规定 

4. 1. 1  共用设施设备宜具有出厂合格证、使用说明书、保修

卡、保修协议、安装调试报告等。  

4. 1. 2  共用设施设备的运行、维护和管理，应根据其性能、

特点和工作原理等组织实施，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

的要求。  

4. 1. 3  共用设施设备运行、维护和管理应建立相应制度， 建

立共用设施设备台账及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。  

4. 1. 4  共用设施设备维修、更新和改造计划应根据设施设备

的实际使用年限、使用现状、维护情况制定。有专项维修资金

的，应制定维修资金使用计划。  

4. 1. 5  共 用设施 设备 运行、 维护和 管理 应制 订年度 计划 及

方案。  

4. 1. 6  共用设施设备的运行管理、巡检测试、检验检测、维

护保养、维修、更新和改造应有相应记录，记录应完整并存档。 

4. 1. 7  共用设施设备房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 

1  共用设施设备房管理制度、共用设施设备运行管理规

程、共用设施设备维护保养作业规程、共用设施设备突发事件

应急预案及相关证件应张贴或悬挂在显著位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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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宜配置工具箱（柜），作业工具应整齐摆放或悬挂。  

3  应按相关规定在明显易取位置配备消防灭火器材，定

期检查器材完好情况。严禁存放易燃、易爆、危险物品。  

4  共用设施设备房内应整洁有序，保持清洁，无杂物，

无积水，不得乱拉乱接线路。  

5  共用设施设备房应常闭落锁；非工作人员未经允许不

得进入；人员进入应登记。  

6  应配置温湿度计和应急照明，其温度、湿度应符合相

关规定。  

7  应有防潮、防汛、通风及防止小动物进入的设施和措施。 

4. 1. 8  共用设施设备标识的设置和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 

1  共用设施设备房标识应设置在门口或功能区的主要出

入口，宜注明共用设施设备房的名称、功能以及共用设施设备

房内的主要共用设施设备和管理责任人相关信息等。  

2  共用设施设备卡应设置在共用设施设备的显著位置，

宜注明共用设施设备的名称、编号、生产厂家、启用时间、管

理责任人以及型号、规格、功率等主要技术参数等信息。  

3  共用设施设备运行状态标识应根据共用设施设备的运

行状态，悬挂或张贴在相应共用设施设备上，主要包括：运行、

备用、停用、开启、关闭、检修及严禁合闸等。  

4  维修养护作业时，应设置作业标识。  

5  对可能 造成 危 害的 共用 设施 设备 及 其共 用 设施 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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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，应在显著位置设置禁止标识、安全提示或警示标志。  

6  标识宜使用统一的材质和样式，出现破损或无法辨识

的，应及时更换。  

4. 1. 9  作业工具的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 

1  高压验电器、绝缘棒、绝缘靴、绝缘手套等作业工具

应按规定定期检验。  

2  检验标识应张贴在工具上。  

3  未经定期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设备及作业工具，不得

使用。  

4  作业工具出现残损应立即更换。  

4. 1. 10  共用设施设备运行、维护和管理作业应遵守相关安全

操作规程。  

4. 1. 11  共用设施设备发生故障或不能正常使用的，应立即停

止使用，设置警戒，并向业主、物业使用人说明。  

4. 1. 12  在发生雷暴、强降水、大风等恶劣天气前后，应组织

共用设施设备专项检查。  

4. 1. 13  应对共用设施设备的能耗进行统计、分析，建立节能

降耗评估考核机制。在保证共用设施设备设计性能和可靠运行

的前提下，宜采用管理和技术手段降低能耗。  

4. 1. 14  有中央空调系统或其他智能设施设备的，其运行、维

护和管理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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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 变配电 

4. 2. 1  变配电设施设备房管理除应符合本规程 4.1.7 的规定

外，还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 

1  应在人员操作区域铺设绝缘胶垫。绝缘胶垫完好无损。 

2  共用设施设备房内环境温度不宜高于 40C，相对湿度

不宜高于 80%。   

3  电缆桥架、托盘、风管的穿墙洞、穿楼层板洞应封堵

严实。  

4. 2. 2  变配电设备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 

1  配电柜内电气元件应表面无积尘，绝缘应无变色老化，

各开关应发热正常，无异常声响，三相电流应基本平衡。  

2  高低压支撑绝缘瓷瓶和套管应无闪络痕迹，无异响异

味。压接头表面应无发热灼烧和氧化，二次接线端子排压接应

良好。  

3  低压无功补偿电容应无膨胀变形和漏液，保险、开关

压接头表面应无灼烧变色。  

4  变压器运行声音，三相电流、电压，保护装置应无异

常、无异味，变压器任何一相的运行温度不应超过铭牌上规定

的最高上限温度，散热风扇应工况良好、变压器温控仪应无超

温报警，高低压侧检修门应闭锁紧密。  

5  电缆外护套、绝缘层应无变形、无破损，电缆应无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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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异味，电缆接头应无松动、打火、发热、变色。  

6  电气线路应敷设规范，绝缘良好，接地线无松脱，端

头压接牢固。  

4. 2. 3  变配电设备巡查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 

1  变配电设施设备房及高低压开关柜、变压器、配电柜、

电容补偿柜巡查不宜低于每 6 小时 1 次；用电峰段应增加巡查

频次。重点检查有无温升异常、放电、异味等现象。  

2  柴油发电机房、楼层及总平配电箱、电气竖井等应定

期巡查。  

3  巡查时，应对变配电设备运行数据进行监控和抄录，

包括电压、电流、功率因数、开关位置及分合指示、故障报警

指示、有功用量、无功用量等。  

4  发现设备运行参数有异常，应立即查找原因进行处理，

严禁带故障运行。  

4. 2. 4  变配电设备维护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 

1  变配电设备应定期维护保养。  

2  高低压配电柜进行维护保养作业前，应清点工器具并

登记编号。作业完毕应清点无误后，方可进行送电操作。严禁

遗留工具在作业面。  

3  因变配电系统检修等原因需要停电时，应提前 24 小时

通知相关业主、物业使用人。因特殊情况突然停电，应做好解

释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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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进行停送电操作前必须填写操作票，操作时应符合下

列规定：  

1）操作高压设备和挂接地线时，应戴绝缘手套、穿绝

缘靴，操作低压设备时，应在绝缘垫上作业；  

2）严禁带电作业；  

3）分、合闸时，应一人操作一人监护；  

4）严禁约时送电。  

5  停电操作应遵循“先断负荷侧，再断电源侧；先断断路

器，再断隔离开关”的原则，送电操作应遵循“先合电源侧，再

合负荷侧；先合隔离开关，再合断路器”的原则，严禁带负荷

分合隔离开关。  

4. 2. 5  柴油发电机运行、维护和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柴油发电机与储油容器之间的输油管道应采用金属硬

管，储油间总存储量不应超过 8 小时的需要量，且不宜低于 4

小时的需要量。  

2  柴油发电机蓄电池电压不应低于 24V，柴油发电机润

滑机油应油位正常、无变质，冷却水箱应水位正常，柴油发电

机组应定期清洁、维护，机房地面无油渍、水渍。  

3  空载试机宜每半月 1 次，试机时间宜每次 10～15 分钟；

带负荷试机宜每半年 1 次，运行时间宜每次 15～30 分钟。  

4  柴油发电机运行时，应监控运行电流、电压、频率、

转速、油温、油压、水温等各项参数，观察有无异常响声和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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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，条件允许时通过观察排出烟气形状判断燃烧是否充分。  

5  柴油发电机出现超载时，应立即调整柴油发电机所带

负荷，但应确保消防设备的供电。  

6  出现“飞车”时，应立即按下急停按钮，并关闭给油管

路，停止燃油供应。必要时可封闭进气口，隔绝空气进入机

组。  

7  储油间等易燃易爆场所应使用防爆灯具及开关。  

8  柴油发电机的维护保养应符合使用说明书要求，宜由

生产厂家或专业单位实施。  

4.3  弱电系统 

4. 3. 1  弱电设施设备房管理除应符合本规程 4. 1. 7 的规定

外，还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应铺设防静电地板。  

2  环境温度不宜高于 35C，相对湿度不宜高于 75%。   

3  电缆桥架、托盘、风管的穿墙洞应封堵严实。  

4. 3. 2  弱电系统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 

1  各系统的电脑主机不得安装与系统无关的软件，不得

进行与系统无关的操作。  

2  视频监控系统画面显示完整、清晰，云台、变焦等控

制正常。  

3  周界防范报警系统应 24 小时布防；测试报警显示应正

常；红外对射、电子围栏等应无异物遮挡；支架应安装牢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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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停车系统应图像对比显示清晰；数据读取录入正常；

出卡、刷卡、道闸起落杆正常。  

5  门禁对讲系统应功能正常，声音、图像清晰。消防逃

生通道的门禁对讲系统应与消防报警系统联动。  

6  背景音乐系统的各设备应运行正常。  

7  弱电系统的后备电源及 UPS 电源应功能完好。  

8  各系统的防雷接地应符合规定，接地点应牢固可靠。  

4. 3. 3  弱电系统应定期巡查，并作测试、调校及数据备份。  

4. 3. 4  巡查中发现的问题故障，应及时处理。  

4. 3. 5  弱电系统维护保养可委托专业维护保养单位实施。  

4.4  给排水系统 

4. 4. 1  给排水设施设备房管理除应符合本规程 4.1.7 的规定

外，还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 

1  设备管道应标注介质流向。  

2  二次供水卫生许可证、操作人员健康证应上墙公示，

且在有效期内。  

3  生活水箱盖应上锁，且密封严实。  

4  生活水箱通气管和溢水管应加装耐腐蚀网罩。  

4. 4. 2  给排水设施设备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 

1  水泵、管道、阀门等接口应连接密实。  

2  电压表、电流表应指示正常，控制柜内各元器件及指

示灯应正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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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手盘水泵轴应转动灵活、无阻滞。  

4  水泵应启停正常，无异常声响，出水压力正常。  

5  各管道接口无跑、冒、滴、漏。  

6  各楼层减压阀应前后水压正常，满足用水需求。  

4. 4. 3  给排水设施设备巡查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泵房及水泵、控制柜，生活水箱，消防水箱或水池应

每日巡查 1 次。  

2  各 楼层 减 压阀 ， 主 供水 管 闸 阀， 集 水 坑及 排水 泵 ，

雨水管路系统、雨水井、污水井、污水管、化粪池宜每月巡

查 1 次。  

3  巡查时，应对给排水设施设备运行数据进行监控和抄

录，包括：水压、水位、电压、电流等。  

4  发现设备运行参数有异常或设备运行故障，应立即查

找原因进行处理。  

5  雨季及汛期宜适当增加巡查频次。雨季及汛期前宜对

给排水设施设备作全面检查。  

6  雷雨天气或洪涝灾害时，应重点监视集水坑及排水泵，

雨水管路系统，巡查应不低于每两小时 1 次。  

4. 4. 4  给排水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 

1  给排水设施设备应定期维护保养。  

2  有水池、水箱的二次供水设施应按规定清洗、消毒，

水质应符合国家标准及卫生规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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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 电  梯 

4. 5. 1  投入使用的电梯应取得许可生产并经检验合格，电梯

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 日内应办理使用登记手续。  

4. 5. 2  电梯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在用电梯定期检验周期为一年。  

2  电梯定期检验申请应当在《电梯使用标志》有效期届

满前 1 个月向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出。  

3  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，不得使用。  

4. 5. 3  电梯专用钥匙应由专人保管，严禁乱拿乱放。  

4. 5. 4  电梯标识设置和管理除应符合本规程 4.1.8 的规定外，

还应在电梯轿厢内或者出入口的显著位置张贴电梯使用登记

标志、定期检验标志、安全注意事项、警示标志、应急救援电

话号码、电梯使用单位和维护保养单位的相关信息等。  

4. 5. 5  电梯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机房内环境温度不宜高于 40C，相对湿度不宜高于

80%。  

2  电梯轿厢应保持干净、整洁，照明、通风或空调等设

施应满足使用要求。  

3  开（关）门、楼层、报警等各类功能键应灵敏有效。  

4  报警和对讲系统应功能良好，对讲语音清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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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电梯运行时供电频率、电压、电流应符合设备运行要

求，电压波动幅度不大于±7%。电梯断相或错相保护装置、短

路或过载保护装置应功能正常、动作可靠。  

6  限速器、安全钳、缓冲器、门锁装置均应与其型式试

验证书相符。  

7  上、下极限开关必须是安全触点且动作可靠，在轿厢

或对重接触缓冲器之前必须动作，且缓冲器完全压缩时，保持

动作状态。  

8  轿顶、机房、滑轮间、底坑的停止装置的动作正常。  

9  机房噪声、轿厢内运行噪声、层轿门开关过程的噪声、

平层准确度均应符合《电梯技术条件》GB10058 的规定。  

4. 5. 6  电梯机房、轿厢应每日巡查 1 次。发现问题应立即通

知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处理。  

4. 5. 7  电梯维护保养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电梯的维护保养应由电梯制造单位或者依法取得相应

行政许可的安装、改造、修理单位实施。  

2  物业服务企业或业主应与电梯维护保养单位签订电梯

维护保养合同。电梯维护保养合同应包括下列内容：  

1）双方在电梯维护保养中的权利、义务和责任；  

2）电梯维护保养的施工性质、内容、执行的标准；  

3）电梯维护保养起止日期和维护保养的频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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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）协助编制电梯突发事件和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的

义务；  

5）故障报修和应急救援抵达时间。  

3  电梯的维护保养应至少每 15 日进行 1 次，并严格执行

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。  

4  物业服务企业或业主应要求电梯维护保养单位按年度

制定电梯维护保养计划和方案，并应按电梯维护保养合同约定

对维护保养作业进行监督检查；维护保养作业结束后，应要求

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出具电梯维护保养记录，并对维护保养内容

和质量作验收确认，相关记录应存档。  

4.6  消防系统 

4. 6. 1  消防控制室、消防泵房、风机房管理除应符合本规程

4.1.7 的规定外，还应有消防电话。消防电话应功能正常，语

音清晰。  

4. 6. 2  消防控制室应配备消防水带、枪头、消火栓开阀工具、

消防铲、消防斧、防烟面具、灭火器、电筒、雨衣、雨靴等。 

4. 6. 3  消防系统巡查测试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 

1  消防控制室、消防水泵房、风机房及火灾报警控制器、

联动控制设备、火灾探测器、手动报警按钮、防排烟设备、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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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分隔设施、灭火器、消火栓、消防应急照明、消防备用电源

应定期巡查。  

2  火灾探测器、声光报警、手动报警等设备应每季度抽

样检测一次，抽样比例不宜低于总数的 25%。  

3  自动消防设施全面检测应至少每年进行 1 次。检测内

容应包括：消防广播，现场手动报警，烟、温感探测器测试，

电梯迫降，防火卷帘门迫降，正压风机和排烟风机运行，空调

机电源及非消防电源强切，末端试水启泵等。  

4  发现隐患或故障应立即处理。  

4. 6. 4  消防系统维护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 

1  自动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和

人员实施。  

2  物业服务企业或业主应与自动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单位

签订自动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合同。自动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合同

应包括下列内容：  

1）双方在自动消防设施维护保养中的权利、义务和责任； 

2）自动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的施工性质、内容、执行的

标准；  

3）自动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起止日期和维护保养的频次； 

4）故障报修和应急救援抵达时间。  

3  维护保养项目、内容与要求应符合自动消防设施维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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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养合同或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。  

4  物业服务企业或业主应要求自动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单

位按年度制订自动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计划和方案，并按自动消

防设施维护保养合同约定对维护保养作业进行监督检查；维护

保养作业结束后，应要求自动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单位出具维护

保养报告，并对维护保养内容和质量作验收确认，相关记录应

存档。  

 

 

 


